
 

 
『您安全了嗎？新北勞檢，關心您的安全！』 

 

局限空間作業安全注意要領 

一、關鍵作業事項： 

（一） 實施通風換氣。（設規第 29條之 1） 

（二） 測定作業場所之氧氣、危險物、有害物濃度。（設規第 29條之 1） 

（三） 建立緊急應變處置措施。（設規第 29條之 1） 

二、安全作業重點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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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使用氣體偵測器測定氧氣、危險物、

有害物的濃度。 

2. 實施通風換氣。 

3. 設置缺氧作業主管指揮監督。 

4. 設置緊急搶救設備如：供氣式呼吸防

護具、救生索等。 

5. 勞工需佩戴安全帶；並且配戴可偵測

自我情況的裝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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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需持續實施通風換氣。 

2. 勞工從事局限空間作業時，需由工作

場所負責人管制。 

3. 隨時確認氧氣、危害物質的濃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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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完畢後，確認勞工人數以及健康情

況。 

縮寫：設規（即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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